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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反担保期间
	本合同约定的反担保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甲方向北京银行或建行塘沽支行履行保证担保义务之日起两年。
	如甲方上述担保责任解除的，则反担保期间至甲方担保责任解除之日止。
	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陈述与保证
	（一）甲方承诺
	1、待北京银行解除金锐翔铖的担保责任后，金锐翔铖应同时解除乙方该反担保责任并签署解除协议。
	2、待建行塘沽支行解除东管头公司的担保责任后，东管头公司应同时解除乙方该反担保责任并签署解除协议。
	（二）乙方承诺
	1、乙方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保证人主体资格,可以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2、乙方签署本保证合同完全出于自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



